附件1
山西省2016年农机购置补贴

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加强农机购置补贴绩效管理工作，进一步落实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依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度专项工作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农办办〔2016〕21号）、《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年部分财政支农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办财〔2016〕22号）、《山西省农机局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6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通知》（晋农机财字〔2016〕1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考评原则
（一）总体思路

通过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绩效管理，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指标体系，及时掌握补贴资金使用、政策落实进展情况，客观评价实施成效、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等情况，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提出进一步推进政策落实、完善项目运行机制的建议，采取积极有效的工作措施，不断提高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落实效果。
（二）考评原则
一是科学规范、客观公正。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科学制定考核办法、量化考核内容和标准，采用规范的考评程序和方法，全面、准确、客观地衡量工作绩效。

二是定量定性、综合评价。选择衡量补贴政策绩效的重点指标，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能量化的明确考核指标，不能量化的明确考核标准，对过程和结果以及反映成效的重点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对政策指标绩效做出综合评价。

三是突出重点、加大惩处。结合工作实际，参考往年考评情况，适当加大对监督检查和对违规企业惩处权重，充分调动市农机部门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实施范围
全省11个市农机部门，各县（市、区）农机部门的农机补贴绩效管理工作由主管市农机部门负责考评。
三、考评流程及内容

（一）考评流程

主要工作流程包括:市级自评、上报资料、资料初审、意见反馈、资料复审和总结报部。
（二）考评内容

主要考核制度建设、重点工作、实施效果等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工作（详见附件2），同时设置附加分，鼓励多措并举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工作。
四、考评阶段及时间划分
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自评阶段。市农机部门对年度农机购置补贴绩效管理工作进行总结，对照各级指标进行自评打分，并编制自评情况说明及印证材料。于2016年12月底前报省局农机装备处。
第二阶段：核实阶段。省局农机装备处组织相关人员对各市农机部门上报的自评分数和印证材料进行初审，并将有关情况反馈各市农机部门，相关市农机部门需在反馈之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补充提交证明材料，相关初审人员对各市补充提交材料进行复审，并于2017年1月底前将各市综合考评分数、等次建议（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次）及工作总结等报省农机购置补贴领导组办公室。
第三阶段：总结上报阶段。省农机购置补贴领导组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集体研究审定考评结果。并向省局局务会报告，2016年2月底前将相关情况报农业部。

五、结果运用

对考核结果优秀的市，将在全省通报表彰，并在下一年度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时，予以倾斜。
六、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协调。各市农机部门要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组织协调，狠抓任务落实，确保农机购置补贴绩效指标圆满完成。

二是强化督促检查。各市农机部门要加强农机购置补贴绩效管理的督促检查，不定期组成督查组重点对资金兑付、机具核实、违规查处等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总结梳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三是延伸绩效管理。省局制定了2016年农机购置补贴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各市应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有关工作内容和要求，将绩效管理考核延伸到所辖县级农机部门。

四是严格考评要求。各市农机部门严格按照时间要求上报相关自评材料，并对报送自评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负责，确保绩效管理考评工作有序开展。如发现自评情况和上报资料有弄虚作假的，发现一起，最少扣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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